附件:
乌拉特前旗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考核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得分情况
	备注

	统筹组织情况   （25分）
	按时报送相关工作信息得10分
	
	

	
	有专人负责组织开展单位内部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得5分
	
	

	
	积极配合联席会议办公室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专项行动得5分
	
	

	
	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宣传活动得5分
	
	

	工作机制建立情况（40分）
	建立有效的内部审查机制得15分
	
	

	
	将公平竞争审查程序纳入公文办理必经流程得15分
	
	

	
	建立举报处理回应机制得10分
	
	

	工作质量情况   （25分）
	按要求开展存量政策措施清理和增量政策审查工作得5分
	
	

	
	不存在部门出台涉及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情况得5分
	
	

	
	审查结果形成书面结论并存档得5分
	
	

	
	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得5分
	
	

	
	发布实施的政策文件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得5分
	
	

	考核监督情况   （10分）
	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纳入单位专项工作考核得5分
	
	

	
	对涉嫌违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进行依法调查得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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